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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张家口建设发展新能源开发利用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商业企业管理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张家口建设发展新能源开发利用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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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电站应急备用电源供电可靠性提升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光伏电站应急备用电源供电可靠性提升的总则、应急备用电源配置、应急备用电源技

术要求、应急备用电源接入与运行、应急备用电源管理与维护、供电质量监控。

本文件适用于光伏电站应急备用电源的配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56 标准电压

GB/T 2820.1 往复式内燃机驱动的交流发电机组 第 1 部分：用途、定额和性能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光伏电站 photovoltaic（PV） power station

利用光伏电池的光生伏特效应，将太阳辐射能直接转换为电能的发电系统，一般包含变压器、光伏

并网逆变器和光伏方阵，以及相关辅助设施等。

3.2

应急电源 emergency power supply

用户自行配备的，在正常供电电源全部发生中断的情况下，能满足用户保安负荷要求的独立电源。

3.3

保安负荷 protective

用于保障光伏电站人身与财产安全所需的电力负荷。

3.4

允许断电时间 allowable outage time

电力用户的保安负荷所能容忍的最长断电时间。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EPS：应急电源（Emergency Power Supply）

UPS：不间断电源（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

5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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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为指导光伏电站应急备用电源的合理配置，提高其应对电力突发事件的能力，有效防止次生灾害

发生，维护社会公共安全。

5.2 规定了光伏电站应急备用电源的配置原则和技术条件。对光伏电站应急备用电源的接入、运行等

方面进行了规范。

5.3 光伏电站应急备用电源的配置应遵照执行，已有相关国家标准规定的，可按照相关标准执行。

6 应急备用电源配置

6.1 应急备用电源类型

下列电源可作为应急备用电源：

a) 自备电厂；

b) 发动机驱动发电机组，包括：

1) 柴油发动机发电机组；

2) 汽油发动机发电机组；

3) 燃气发动机发电机组。

c) 静态储能装置，包括：

1) UPS；

2) EPS；

3) 蓄电池；

4) 超级电容。

d) 动态储能装置（飞轮储能装置）；

e) 移动发电设备，包括：

1) 装有电源装置的专用车辆；

2) 小型移动式发电机。

f) 其他新型电源装置。

6.2 应急备用电源配置原则

6.2.1 光伏电站应急备用电源的电源容量至少应满足全部保安负荷正常启动和带载运行的要求。

6.2.2 光伏电站的应急备用电源应与供电电源同步建设，同步投运，可设置专用应急母线，提升光伏

电站的应急能力。

6.2.3 应急备用电源的配置应依据保安负荷的允许断电时间、容量、停电影响等负荷特性，综合考虑

各类应急电源在启动时间、切换方式、容量大小、持续供电时间、电能质量、节能环保、适用场所等方

面的技术性能，合理地选取应急备用电源。

6.2.4 光伏电站应具备外部应急备用电源接入条件，有特殊供电需求及临时需求，应配置外部应急备

用电源接入装置。

6.2.5 应急备用电源应符合国家有关安全、消防、节能、环保等相关技术标准的要求。

6.2.6 应急备用电源应配置闭锁装置，防止向电网反送电。

7 应急备用电源技术要求

7.1 允许断电时间



T/ACCEMXXXX—2024

3

7.1.1 保安负荷允许断电时间为毫秒级的，应选用满足相应技术条件的静态储能不间断电源或动态储

能不间断电源，且采用在线运行方式。

7.1.2 保安负荷允许断电时间为秒级的，应选用满足相应技术条件的静态储能电源、快速自动启动发

电机组等电源，且具有自动切换功能。

7.1.3 保安负荷允许断电时间为分钟级的，应选用满足相应技术条件的发电机组等电源，可采用自动

切换装置，也可以手动的方式进行切换。

7.2 需求容量

7.2.1 自备应急电源需求容量达到百兆瓦级的，用户可选用满足相应技术条件的独立于电网的自备电

厂作为自备应急电源。

7.2.2 自备应急电源需求容量达到兆瓦级的，用户应选用满足相应技术条件的大容量发电机组、动态

储能装置、大容量静态储能装置等自备应急电源；如选用往复式内燃机驱动的交流发电机组，可参照

GB/T 2820.1 的要求执行。

7.2.3 自备应急电源需求容量达到百千瓦级的，用户可选用满足相应技术条件的中等容量静态储能不

间断电源或小型发电机组等自备应急电源。

7.2.4 自备应急电源需求容量达到千瓦级的，用户可选用满足相应技术条件的小容量静态储能电源等

自备应急电源。

7.3 持续供电时间和供电质量

7.3.1 对于持续供电时间要求在标准条件下 12 h 以内，对供电质量要求不高的保安负荷，可选用满

足相应技术条件的一般发电机组作为自备应急电源。

7.3.2 对于持续供电时间要求在标准条件下 12 h 以内，对供电质量要求较高的保安负荷，可选用满

足相应技术条件的供电质量高的发电机组、动态储能不间断供电装置、静态储能装置或采用静态储能装

置与发电机组的组合作为自备应急电源。

7.3.3 对于持续供电时间要求在标准条件下 2 h 以内，对供电质量要求较高的保安负荷，可选用满足

相应技术条件的大容量静态储能装置作为自备应急电源。

7.3.4 对于持续供电时间要求在标准条件下 30 min 以内，对供电质量要求较高的保安负荷，可选用

满足相应技术条件的小容量静态储能装置作为自备应急电源。

8 应急备用电源接入与运行

8.1 应急备用电源接入

8.1.1 应急电源的额定电压应符合 GB/T 156 的下列规定：

a) 输出为直流的额定电压：12 V、24 V、36 V、48 V、110 V、220 V。

b) 输出为交流的额定电压：

1) 低压供电：单相为 220 V、三相为 380 V；

2) 高压供电：为 6.6 kV、10（20）kV。

8.1.2 应急电源的供电电压等级应根据用户的最大应急需求容量、重要负荷容量或受电设备总容量确

定，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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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应急电源电压等级的确定

应急电源电压等级 应急用电设备容量

220 V 10 kW 及以下单相设备

380 V 1 500 kW 及以下

10 kV 100 kW～2 500 kW

8.2 应急备用电源运行

8.2.1 柴油发电机的运行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如连续运行时间超过 12 h，发电机组的功率应按额定功率的 90% 使用；

b) 全电压起动异步电动机时，发电机组母线电压应不低于额定电压的 80%；

c) 发电机组应配置自动电压调整装置及电源自动切换装置；

d) 发电机组的自起动和加载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一级负荷配置的发电机组，应设有快速自动起动装置，当供电电源中断时，机组应立即

起动，并在 30 s 内向负荷供电；

2) 二级负荷配置的发电机组，当采用自动起动有困难时，可采用手动起动装置；

3) 不同容量应急发电机组应具有不同延时，错开起动时间，应按所带负荷的重要程度设置

起动顺序。

e) 发电机组的燃油、机油、冷却水应能够自动补充，自起动机组的操作电源、热力系统、燃料

油、润滑油、冷却水以及室内环境温度等均应保证机组随时起动，水源及能源应具有足够的

独立性，不受电源停电的影响；

f) 当电网恢复正常后，机组应能自动切换和停机。

8.2.2 UPS 的运行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电网电源作为旁路电源时，UPS 逆变器的频率和相位应与电网保持同步；

b) UPS 设备应以恒定的频率供电，频率偏差应在 ±0.5% 以内；

c) 对于大多数应用场合，UPS 设备输出的总谐波含量（THD）应不大于 5%；

d) UPS 的蓄电池额定放电时间应根据负荷特性确定。

9 应急备用电源管理与维护

9.1 应急备用电源管理

9.1.1 制度建设

9.1.1.1 应制定完善的应急备用电源管理制度，明确管理职责、操作流程和应急响应机制。

9.1.1.2 应定期对制度进行修订和完善，确保其适应光伏电站的发展变化。

9.1.2 定期巡检

制定巡检计划，定期对应急备用电源设备进行巡检，检查设备外观是否有损坏、连接是否松动、散

热是否良好等。

9.1.3 应急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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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1 定期组织应急演练，模拟主电源故障情况下应急备用电源的启动和运行，检验应急备用电源

的响应速度和供电能力。

9.1.3.2 对演练过程进行总结和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

9.2 应急备用电源维护

9.2.1 宜委托具有专业资质的单位或人员对应急备用电源进行定期维护和保养，维护内容包括但不限

于设备清洗、更换易损件、调整参数等。

9.2.2 应对运维人员进行应急备用电源的技术培训，培训内容包括设备原理、操作流程、故障排查及

应急处理等。

9.2.3 应储备必要的备件和易损件，确保在设备故障时能够及时更换和修复。

9.2.4 应对备件进行定期检查和更新，确保其处于可用状态。

10 供电质量监控

10.1 在应急备用电源的输出端安装多功能电力监测仪表，实时采集电压、电流、频率、功率因数等参

数。

10.2 对于大型光伏电站，可采用分布式监测系统，将多个监测点的数据集中传输到监控中心进行分析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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